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码：2018-019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 675万元，全资

子公司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明诺”）出资 100万元与关联方

唐芬女士、非关联方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证创投”）、

潘惠琼、谢俊波共同设立广州广证科恒二号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广证科恒二号”或“合伙企业”）。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

各方已于近日签署了《广州广证科恒二号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广证科恒二号的设立主要用于投资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群医药）。 

唐芬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万国江之其配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于关联方的认定规则，唐芬女士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

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此议

案，关联董事万国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属于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本次投资前 12 个月内公

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的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不在合伙企业中任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关联方唐芬女士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万国江先生之配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相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万国江、唐芬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主要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4055311893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万国江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9月 26日 

住所：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 1号联检大楼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农用膜；

销售化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提供化学技术咨询及转让服务；科技孵化

器管理服务。 

科明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中小型科技企业孵化、投资、化学创

新网等业务。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唐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万国江先生之配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184,2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 

（三） 非关联投资方介绍 

1、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11006033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世忠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7日 

    住    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东濠路 33号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受托管

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广证创投是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广州证券、广证创



投无关联关系。 

2、潘惠琼：自然人，住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桥路7号 

3、谢俊波：自然人，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3号 

三、投资标的企业介绍 

1、广州广证科恒二号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总额：1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D425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财务咨询服务； 

（注：上述信息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2、拟投资医药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568号（江宁高新园） 

法定代表人 霍立茹 

注册资本 34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080286298H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工产品批发（不含

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简称：济群医药，代码

为：870803。主要经营化学药品、天然药物、生物药物、多肽药物等的研发，专

业从事 API工艺优化、杂质制备、质量标准制定、处方摸索、处方工艺放大、一

致性评价等研究。 

济群医药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持股数 出资比例 

1 济群生活科学有限公司 17,278,800 50.82% 

2 李战  8,007,000 23.55% 

3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2,529,600 7.44% 

4 新余汇英济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4,200 4.13% 

5 
云南白药博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04,200 4.13% 

6 深圳百澳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25,400 3.31% 

7 深圳市兴友诚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125,400 3.31% 



8 霍立茹 561,000 1.65% 

9 珠海横琴上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2,200 0.83% 

10 深圳怡德君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2,200 0.83% 

合计 34,000,000 100% 

公司与济群医药无关联关系。 

济群医药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6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698,001.24   55,874,893.39  

负债总额  3,522,485.71   4,523,452.49  

所有者权益 47,175,515.53  51,351,440.90  

项  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月 

营业收入 19,986,976.31 8,347,629.92  

营业利润 6,023,949.93 4,410,897.69  

净利润 4,597,873.74   4,175,925.37  

注：上述财务数据来自济群医药发布的经审计的定期报告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各方已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广州广证科恒二号

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出资：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为 15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为货币出资。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如下表：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出资方

式 

普通合伙人 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20.0000 货币 

普通合伙人 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 100 6.6667 货币 

有限合伙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75 45.0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唐芬 100 6.6667 货币 

有限合伙人 潘惠琼 225 15.0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谢俊波 100 6.6667 货币 

合计 1500 100  

2、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3、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决定立项、投资或转让投资的决策机构，由 5 名委员

组成，由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 3名，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推

荐 2名。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的委员



担任。各委员一人一票，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4 票通过方为有效，投资决策委员

会向合伙企业负责。 

4、投资对象：本合伙企业在遵守本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前提下，将合伙企

业财产投资于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5、投资进度：合伙企业存续期为 10年，投资期限 3+2年，自合伙企业营业

执照颁发之日起第 1-3年为合伙企业投资期，投资期满之后 2 年为退出期，退出

期内除根据投资期内投资决策委员会已经做出的投资决策进行投资外，原则上合

伙企业不得再进行对外投资。投资期或退出期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可以延长，

无需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合伙企业已经退出的项目的利润和本金未经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不得再对外投资新的投资项目。 

6、入伙：在合伙企业成立后，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引入符合《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新合伙人入伙。新合

伙人入伙时应签署《入伙协议》 

7、退伙：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1）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本协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更换条件的约定而被更

换； 

（2）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3）普通合伙人丧失偿债能力； 

（4）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

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5）法律规定或者本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6）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投资限制： 

（1）不得投资于其他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并购基金； 

（2）不得对外提供资金、财务资助及提供担保； 

（3）不得从事二级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项目、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

场基金除外）、企业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投资； 

（4）不得用合伙企业的非自有资金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投资； 

（5）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6）不得开展可能导致合伙企业违反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的投

资或其他业务经营活动。 

五、公司承诺事项 

本次投资属于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公司承诺在本次投资完成

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集资金），不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设立广证科恒二号、投资济群药业主要是公司基于原料药、中间体行业的前

景，扩大公司原料药、医药中间体行业的布局，力争获取较好的投资收益。广证

科恒二号的设立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万国江先生及其配偶唐芬女士首次

发生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总额为 775万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此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

在董事会投票时应回避表决，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五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出资 675万元，全资子公司科明诺出资 100万元与关联方唐芬女士及其

他非关联方共同设立广州广证科恒二号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投资业务的拓展，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投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此

次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广州广证科恒二号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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